
 

 

 

本會檔號 :(20170106) IN AU1213 

 

特別通告  1 / 2017 

有關馬鞍山輔助醫療訓練中心搬遷事宜 

 

消防處於 2017 年 1 冃 17 日召開一個「簡介會」交待馬鞍山輔助醫療訓練中心，需於本年

底遷往消防及救護學院（下稱：學院），本會在席上多次追問處方，為何今次不是「諮詢會」而

是「簡介會」，部門最終回應是內部資源運用的行政做法，無需向救護職系諮詢或獲得支持/同

意，今次「簡介會」只是知會本會，就處方的回應，本會代表即時表達強烈不滿及離場抗議。 

 

 經理事會商議後，就消防處之強權霸道手法在 2017 年 1 月 18 日去信香港特

別行政區首長投訴，內容簡述如下 :  

 

1. 消防處手握大權，難道每每一句「內部資源運用」的行政做法，消防處就可以不

斷將「白錢紅吞」事件去歷史重演，以強權侵吞救護職系的僅有資源，將政府資

源既定的政策顛倒。 

 

2. 本會立場非常清晰，亦明白消防處的決策是內部權力，救護員會的角色是反映前

線救護員的意見，是消防處內唯一的救護人員工會組織，是重要的諮詢對象，本

會更明白職管相方意見未必一至，但漠視內部溝通協商機制，只會令問題更難解

決，甚至走向極端 。 

 

3. 發展第二消防控制中心、第四代調派系統和防火及物流工作，是一項既定的長遠

發展計劃，並無任何迫切性，消防處理應及早計劃向政府申請撥款/撥地，興建一

所能在設計上，專供調派使用的中心，才可符合需要，除非是有所疏漏，否則跟

本無需作出此安排。 

 

4. 八鄉消防訓練學校既已完成歷史任命，若消防處早有計劃，理應及早向政府爭取，

留作發展第二消防控制中心和第四代調派系統之用，而非送交與其他部隊。 

 

 



 

 

 

 

5. 學院的設計，主要是針對訓練新入職消防員／救護員和駕駛訓練，所以在 2015

年只有馬鞍山救護訓練學校的設施和教職員搬遷往學院，因為根本沒有預留和設

計給輔助醫療救護訓練和復修課程的地方和設施，所以輔助醫療訓練中心仍在馬

鞍山運作，目前亦只有馬鞍山訓練中心的設計和設施才能提供完善的輔助醫療救

護訓練和復修課程，以確保水平和質素。 

 

6. 舊馬鞍山救護訓練學校的地方（訓練新入職救護員），因已搬遷入學院，目前已

由其它消防處職系使用中（非救護職系），既知權不在救護，雖明知是雀巢鳩佔，

本會是有所不滿，但亦只有無奈，但此點亦足以反咉本會的理性，更非無理取鬧。 

 

7. 馬鞍山輔助醫療訓練中心是獨立向政府提出申請，獲批準撥款興建專供輔助醫療

訓練和發展的資源，其設計是配合輔助醫療的訓練和發展，一般的設施，並不能

符合要求，如強行更改，只會影響訓練質素和水平，受害者直接是香港市民。 

 

8. 馬鞍山輔助醫療訓練中心是一所無論在設計、配備和運作上，已達完善的訓練中

心，本會認為若要搬遷，大前題是要無縫交接及有一所無論在設計和配備上比目

前更完善的訓練中心，才能使搬遷後，除不會影響教學及受訓質素外，更能提升

輔助醫療質素以符合經濟效益，令香港市民得益，亦如尖沙咀消防局一樣，在未

有適當的選址前，仍不受西九龍發展之影響，繼續在尖沙咀區服務。 

 

9. 馬鞍山輔助醫療訓練中心的設計，故名知義是專供輔助醫療訓練之用，消防處卻

「張冠李戴」，欲浪廢一個設備優良的訓練中心去做調派控制工作。反過來，卻

在一個完全沒有專供輔助醫療訓練之用學院內進行，無論在行政或經濟效益上，

將是資源錯配的荒謬顛倒之作。 

 

10. 消防處在現行絕非所有訓練均集中在學院進行，原因是因應內部工作的獨特需要

和設施（如西九龍救援中心及昂船洲潛水基地），在香港各區均設有獨立的訓練

中心，這是實際上的需要，但消防處今次的做法，明顯是針對救護組的資源。 

 

 

 

 



 

 

 

本會強烈指出，消防處若一意孤行，本會將採取一切合法行動，抗爭到底，誓死保衛合法、

合情和合理的權益。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理事會  謹啟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